附件6
企业复工复产流程图
企业严格落实《德宏州关于做好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工作的意见》复工复产条件要求，填写《企业复产复工申请审核表》和《企业疫情防控承诺书》向所在辖区乡镇（街道）、工业园区提请出申请。






未符合《德宏州关于做好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复工复产条件和网格化责任要求，未通过初审，不得复工复产。

辖区乡镇（街道）、工业园区收到《企业复产复工申请审核审批表》，根据网格化管理要求进行初审。


行业主管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在3个工作日内提出内作出开工审核结论反馈县市疫情指挥部

对批准复工复产的企业，有关职能部门按照事中事后监管职责及时履行好监管责任。同时，各网格责任人要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优势，履行网格监管，承担网格管理职责。

县市疫情指挥部批准企业复工复产或不予复工复产决定。
县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交由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进行评估。
辖区乡镇、街道办初审合格后，提交县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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